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法院执行工作效率，减轻法官事务性负担，推动执行事务的标准化、流程化、集约化管理，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采购人”）拟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引入专业服务团队，常驻法院执行事务中心，承担执行立案、首次谈话、网络查控、案款管理、终本核查、材料扫描、综合内勤等辅助性事务工作。需按照法院统一管理要求，配备稳定、专业、保密意识强的人员团队，确保执行事务高效、规范、安全运行。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工作区域： 法院指定地点。
工作内容： 服务方需根据采购人要求，配置人员不少于10位，实行专人专责、分岗协作：
1.执行立案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执行案件（首次执行、恢复执行、保全执行）的立案审查、材料接收与信息录入。
工作职责：
（1） 审核执行申请书、生效法律文书、送达证明等材料；
（2） 核查申请执行时效及管辖权限；
（3） 录入案件信息，生成案号，移送执行局分案；
（4） 出具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
（5） 告知当事人执行风险及后续流程。
2.执行首次谈话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对新立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进行首次谈话，告知权利义务、报告财产令内容等。
工作职责：
（1） 通知被执行人按指定时间到庭谈话；
（2） 宣读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讲解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3） 询问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履行意愿，制作谈话笔录；
（4） 引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或达成和解；
（5） 将谈话情况录入系统，提示承办法官。 
3.执行材料收转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执行案件各类材料的统一接收、扫描、流转、归档辅助。
工作职责：
（1） 接收当事人提交的执行线索、异议申请、履行凭证等材料；
（2） 对材料进行登记、扫描，上传至办案系统；
（3） 按案件号分拣，及时转交承办法官或相应岗位；
（4） 协助整理执行卷宗，确保材料完整、顺序正确；
（5） 建立材料流转台账，避免遗失。 
4.案件查询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执行案件信息查询、进展告知、来访接待及电话咨询。
工作职责：
（1） 接待当事人（含律师、申请人、被执行人）查询执行案号、承办法官、执行措施、案款到账等情况；
（2） 协助打印结案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文书；
（3） 接收执行线索材料并转交材料收转岗；
（4） 提供执行流程咨询服务，引导当事人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
（5） 统计查询数据，分析高频问题。 
5.网络查控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发起财产查询，反馈结果并推送至办案系统。
工作职责：
（1） 接收新立执行案件，及时发起“总对总”“点对点”查控；
（2） 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信息；
（3） 整理查控反馈结果，录入系统并提示承办法官；
（4） 对查询到的财产发起冻结、扣划辅助操作；
（5） 统计查控数据，分析查控效率。 
6.案款管理辅助岗（2位）
工作内容：负责执行案款的收发登记、票据核对、分配计算及发放辅助工作。
工作职责：
（1） 接收执行案款到账信息，录入案款管理系统；
（2） 核对当事人领款手续，协助制作案款分配方案；
（3） 办理案款发放审批流程的辅助工作；
（4） 清理长期未发放案款，提醒承办法官；
（5） 统计案款数据，配合财务部门对账。 
7.终本案件管理岗（2位）
工作内容：负责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的集中管理、定期查询、线索核查及恢复执行辅助。
工作职责：
（1） 建立终本案件台账，定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发起财产复查；
（2） 接收并核查当事人提供的终本案件财产线索；
（3） 对符合恢复条件的案件，协助办理恢复执行立案；
（4） 整理终本案件卷宗，确保材料完整；
（5） 统计终本案件数据，配合上级法院检查。 
8.综合管理岗（1位）
工作内容：负责执行事务中心的日常综合协调、数据统计、报表报送、考核辅助及后勤保障。
工作职责：
（1） 汇总各岗位工作数据，制作执行工作报表、质效分析报告；
（2） 对接法院办公室、政治部、技术科等部门，落实通知、培训、设备维护等；
（3） 协助执行局长进行人员考勤、绩效统计、外包人员管理；
（4） 起草执行事务中心相关制度、流程文件；
（5） 处理突发事件及领导交办的其他综合性事务。 
采购品目较多时，应结合《政府采购品类分类目录》和市场主体的承接能力，合理划分标段。
3、 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无
四、服务要求（如对人员配置、专业设备、服务标准等）
（一）人员配置要求
1、按项目工作要求，合理配置相关服务人员。具体人员要求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热爱法院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意识；
(2)项目服务人员:本科或法律、计算机及相关管理类学历，法律专业者优先；
(3)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传染病；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能胜任相关岗位的工作；
(4)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及组织协调能力；工作积极主动、执行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进取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保密意识；
(5)须熟练使用执行办案系统、网络查控系统、案款管理系统、扫描及办公软件；
(6)严格遵守法院日常规章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
2、下列工作人员之一不得担任本项目的工作人员：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的；
(3)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尚未作出结论的；
(4)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5)项目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中存在担任审判人员或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情况；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应聘的情形。
3、办公设备要求
由法院负责提供服务场地、必要的办公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办公桌椅、文件柜、储物柜等)和工作用品及特定耗材；
（二）服务标准
1.执行立案及时率：≤3个工作日。
2.首次谈话完成率：100%。
3.网络查控发起率：100%。
4.案款发放及时率：符合上级法院规定。
5.终本案件合规率：100%。
6.当事人满意度：≥95%。
7.材料流转实现零差错。
8.所有岗位须严格遵守法院保密规定、执行工作纪律及廉政要求。
9.首次谈话岗需规范制作笔录，案款岗需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三）保密要求
1.服务方须签订《供应商保密承诺书》，制定并落实保密管理制度。
2.项目文档资料实行专人管理、专室专柜存放，定期销毁，不得擅自复制、留存。
3.不得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中存储、处理或传递采购项目信息。
4.不得通过普通电话、传真、快递等渠道传递涉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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